
大排档占道经营

市民反映：忠县中博香山公馆小区2号楼附近的
人行道上，每天下午4点钟后有大排档占道经营。

忠县城市管理局回复：执法人员对大排档当事
人进行了约谈和宣传教育，责令当事人现场整改，并要
求店主文明经营，做好人行道保洁，合理设置垃圾桶。

路灯夜间不亮白天亮

市民反映：两江新区康田蔚蓝海小区附近路灯白
天亮，夜间不亮，希望核实处理。

两江新区路灯管理所回复：已于2022年3月13
日安排维修人员处理路灯照明问题，目前已恢复正常。

小区外种地臭气扰民

市民反映：巴南区巴滨路777号依云江湾小区23
栋院墙外，很多居民在此种地，使用粪水浇灌，导致臭
气扰民。

巴南区花溪街道办事处回复：经现场核实，情况
属实，先锋村委会立即安排人员对该处土坡菜地进
行铲除清理，对粪桶、粪水进行处理，并告知居民禁
止在此种菜。

隔离地桩被私自拆除

市民反映：南岸区南滨西路16号南滨上院小区
门口的隔离地桩被人私自拆除，希望核实处理。

南岸区市政设施管理处回复：经现场查看，情况
属实，已联系施工人员对该处隔离地桩进行修复，现
已处理完毕。

公交车内播放教培广告

市民反映：江津区多条线路的公交车内都在播放
千禧教育培训机构的招生广告，希望核实处理。

江津区教育委员会回复：已约谈快翔传媒公司
负责人，告知严禁传媒公司通过线上、线下进行培训
机构广告宣传，快翔传媒公司于当日立即下架了公
交车上千禧教育培训机构的违规广告。

人行道路沿石脱落

市民反映：铜梁区南城街道南门社区金湾酒店门
前人行道上路沿石脱落，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尽快修复。

铜梁区市政设施管理所回复：经设施管理所现
场踏勘，发现金湾酒店外的人行道确实存在路沿石
脱落情况，工作人员立即展开修复，现已完成整改。

划线停车位长期被私占

市民反映：潼南区梓潼街道御景江山小区竹林湾
道路两旁的划线停车位处，长期有业主和商家私占停
车位。

潼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回复：执法
人员对竹林湾道路两旁店铺负责人进行了宣传教
育，清理了道路两侧放置的占位锥形桶，禁止再次私
占公共停车位。

行道树茂盛遮挡视线

市民反映：永川区内环南路妇产医院旁的人行道
上，行道树茂盛，遮挡视线，需要修剪。

永川区市政园林管理局城镇园林绿化管理所回
复：已通知管护公司对相应地点的行道树进行修枝
整形，目前已修枝完毕。

（记者 周松 整理）

事项分类 占比
1 医疗卫生 32.12%
2 住房城建 18.94%
3 劳动人社 17.35%
4 市场监管 6.01%
5 交通运输 2.61%
6 生态环境 2.00%
7 治安管理 1.70%
8 城市管理 1.43%
9 民生服务 1.05%
10 商贸经济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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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权益如何保障“热点面对面”。

摩托车“炸街”怎么治访谈画面。

美好生活热线《打探》栏目 3·15 特
别策划。

美好生活热线走进全市最大快
检中心。

美好生活热线“心理抗疫”特别行
动。

市民来电：3月23日，我通过微信兼职群前往渝
中区两路口新干线大厦B座3505云秋科技公司做
兼职，工作人员告知完成兼职可以获得120元报酬，
但完成兼职后公司只发了50元左右，还非法收集市
民信息，希望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我于2022年2月7日入职江北区观
音桥街道阳光城大厦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公司银保支公司，入职时公司要求交500元押金，承
诺离职25天后可退还，但现在我已离职超过25天，
押金仍未得到退还，希望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合川区合阳城街道太吉悦府小区附
近，摩托车深夜飙车，噪音扰民，希望核实处理。

（12345提供 截至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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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乔

日前，重庆日报记者对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线索进行梳
理发现，劳动人社类别投诉主要有三类，分别为求职陷阱、不缴社
保、拖欠工资。针对这些热点问题，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市人力社
保局相关处室单位。

四类求职“陷阱”要谨防

重庆日报：在求职过程中，求职者，特别是初入职场的高校毕
业生，很可能会遇到各种求职“陷阱”，对此应当如何识别和规避
呢？

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市场科副科长郭骏豪：我们经过梳理发现，
常见的求职“陷阱”有以下几个方面，主要包括：虚假岗位、高薪诱
饵、创意剽窃、骗贷陷阱等。

虚假岗位主要体现在用人单位提供的招聘岗位，与入职后实际
从事的工作不符。对此，求职者要注意在求职之前，仔细询问职位
细节、具体工作内容，做到心中有数。入职后，如发现实际岗位与招
聘岗位有较大出入，要注意搜集证据，必要时可提请劳动仲裁、监察
部门的介入，维护好自身合法权益。

高薪诱饵主要体现在以诱人的高薪待遇，吸引求职者关注，借
此骗取求职者个人身份信息。对此，求职者可通过国家企业信息
公示系统，查询了解用人单位背景，避免在不了解用人单位真实情
况时，随意提供个人隐私信息。求职者们可关注重庆公共就业网
提供的招聘信息，官方审核把关，内容会更加可靠。

创意剽窃主要体现在以录用考核为名，要求求职者进行创意
类工作，比如，广告创意、平面设计等，借各种理由无偿占有求职者
的劳动成果。对此，求职者在提交创意作品之前，要注意与招聘单
位签订书面协议，明确本人的作品未经同意不得擅自使用，保护好
自己的劳动成果。

骗贷陷阱则主要体现在一些培训公司与信贷机构合作，由毕
业生以个人名义，向信贷机构贷款，作为入职培训费，让求职者多
花冤枉钱。对此，求职者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参加培训就能高
薪就业”的虚假承诺，也不要盲目参加求职培训，更不要随意提供
个人信息资料，用于贷款培训。

以上四个方面，是求职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希望求职者朋友都
能擦亮双眼、避开陷阱，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企业不签合同不买社保可举报投诉

重庆日报：12345投诉热线中，一些市民反映，在工作中遇到了
公司不签劳动合同，也不缴纳社保的情况。针对这类问题，劳动者
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市人力社保局劳动保障监察处副处长张从克：根据《劳动合同
法》和《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
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
未同时签合同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完成。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
日起30日内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按要求申报应当缴纳
的社会保险费。如果用人单位未依法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并参加社会保险，劳动者可以向当地人力社保部门的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举报投诉。对经查证属实的违法行为，人力社保部门将严
厉查处。

那么，劳动者具体该怎么维权呢？首先要注意区分举报和投
诉。如果违法行为侵害到劳动者本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可以投
诉。如果违法行为没有直接侵害到本人的合法权益，您出于正义
感和社会责任感，向我们提供违法行为的线索，那么这是举报。

其次，要注意案件管辖和维权渠道的问题。原则上是属地管
辖，我市各级人力社保部门均设有专门从事行政执法的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劳动者在哪个区县工作，举报投诉就由该地管辖。为方便
劳动者维权，我市搭建了全市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联动处理平
台，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执法维权服务。市民可以
在市人力社保局官方网站登录联动处理平台，查询到我市各级劳动
保障监察机构服务窗口的地址和举报投诉电话，还可以拨打12333
咨询服务电话、登录“重庆人社”App等渠道提交诉求。对接收到的
举报投诉信息，联动平台将第一时间传递和流转至有管辖权的劳动
保障监察机构处理，实现“一点举报投诉、全市联动处理”。

此外，有三点要提醒劳动者。一是要及时维权。根据有关规
定，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举报投诉的人力社保部门不再查处。
因此一定要注意时间节点，及时维权。

二是要有效维权。要注意收集与维权相关的证据材料，例如劳动
合同、考勤记录、工资流水记录、参保缴费记录等劳动关系证明材料，
以及与投诉事项有关联的证明材料等。

三是要依法维权。我市的举报投诉渠道是畅通的，劳动者要
依法维权，理性维权，不要因维权而违法。

工资超一个月没支付 立即向监管部门投诉

重庆日报：投诉热线中有一些是农民工，他们遇到了包工头或
工程单位拖欠工资的情况。我市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出台了哪
些办法？农民工遇到这类问题可以如何投诉维权？

市劳动保障监察总队监察三科科长李俊江：为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我市在“事前预防、事中救济、事后惩戒”等各环节都制定
了相应的政策措施，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

在事前预防环节，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规定在工程建设领域施行“两金三制”等预
防性措施办法，各职能部门和各行业主管部门也根据该文件制定
了相应制度的实施细则。比如，市人力社保局制定了《工程建设领
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施办法》、市住建委与市级相关部门联合制
定的《重庆市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实施细则》等；

在“事中救济”环节，我市出台了《重庆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及
实施细则，对办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程序进行了突破性设计；

在事后惩戒环节，市人力社保局联合市高法、市高检、市公安
制定了《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的实施意见》，对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认定标准、认定情形及办理程序进行了规定。

此外，市人力社保局还制定了《重庆市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社会公布暂行办法》，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重大违法行为进行公
示，实施联合惩戒。

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如工程
建设领域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可以向项目所在地区县劳动保障监察
机构进行投诉，具体的投诉方式有四种：一是到区县劳动保障监察
机构举报投诉服务窗口进行现场投诉，各区县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地
址、电话可通过我局官网进行查询；二是可拨打12333咨询服务电
话进行投诉；三是可以登录市人力社保局官网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
诉专栏进行投诉；四是可以通过“掌上12333”App进行投诉。

同时，鉴于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的复杂性，根据《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如欠薪问题是因“违法发包、
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拖欠工程款”等原因导致，农民工可以向工
程项目的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反映。区分具体属于哪个行业，可以
查看项目现场的公示牌，工程项目由谁审批、谁监管的，行业主管
部门就是哪个部门。

需要提醒的是，农民工朋友请不要轻信包工头或劳务公司年底
集中支付的承诺，这样可能导致自身损失的扩大。只要工资超过一
个月没有支付，请及时向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及时维护自身权益。

并且，在维权之前要尽可能地收集证据资料，如劳动合同、工作
证、考勤记录、工资表、欠条以及能够认定存在欠薪事实的各类证据
材料，便于监管部门能够高效处理，更快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周松

一直以来，市民对无牌无证、非法改装等摩托车
违法飙车、“炸街”扰民等问题反映强烈。从3月17
日起至12月30日，我市交巡警部门将持续组织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中心城区大排量摩托车“炸
街”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近日，本报美好生活热线

“热点面对面”栏目邀请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相关负
责人，就整治行动如何开展进行解答。

违法飙车“炸街”扰民投诉不断

重庆日报：群众反映强烈的摩托车问题有哪
些？主要集中在哪些路段？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秩序支队民警黄程远：群
众强烈反映的摩托车突出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夜间摩托车“炸街”噪音扰民，影响了周边市
民的休息与生活；第二类是摩托车车友相互之间追
逐竞驶，也就是飙车，容易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危
害道路交通安全。

通过我们民警路检路查和实地调研发现，摩托
车“噪音大”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一些高档合
规大排量、大功率摩托车，如哈雷、本田等，在未进行
任何改装的情况下，发动机产生的声音就比较大，如
果在安静的夜间行驶经过居民区，其产生的噪音就
相对更加刺耳。

第二类是有部分摩托车车主为炫酷耍帅，对摩
托车排气管、消音器甚至发动机进行改装，在行驶过
程中加大油门超速行驶故意产生噪音，导致本来声
音较小的摩托车变成“噪音大户”，该类行为存在超
速、闯红灯、违法变道等交通违法。

而摩托车违法飙车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
是相约结伴型，部分摩托车车主为图飙车的刺激快
感，通过车友会等方式相约在某个固定路线在夜间
一起“飙车炫技”“追逐竞驶”。

第二种是心血来潮型，摩托车车主单独在夜晚
骑行时发现道路畅通，心血来潮一脚油门踩到底加
速往前冲。因夜深人静摩托车噪音就更加刺耳，极
大影响了沿线周边居民的休息。

目前飙车情况突出集中在两江四岸滨江路沿
线、新溉大道、金开大道等路段。一直以来，重庆警
方都高度重视摩托车交通秩序整治工作，前期工作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近期我们分析发现，中
心城区部分区域摩托车噪音扰民、飙车炫技等违法
现象仍较突出，摩托车“飙车炸街”投诉量、警情量仍
呈上升趋势。

因此，此次整治突出以问题为导向，交巡警将以
两江四岸滨江路、新溉大道、金开大道等23条群众
反映突出路段为重点，综合采取排查治理源头、强化
路检路查和广泛宣传教育等措施，开展为期一年的
专项整治行动。

不戴头盔4月1日起有新规

重庆日报：除了以上情况，还有哪些常见的摩托
车违法情况呢？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法制支队民警卿艺：常见
的摩托车违法情况还有驾驶人或乘客未按规定戴安
全头盔、未悬挂摩托车号牌、超载等。

驾驶摩托车时驾驶人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
依照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我市道路
交通安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定，处100元罚款，
记2分。

值得一提的是，4月1日起按照新实施的《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由记2分改
为记1分，而乘坐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则处30元
罚款。

上路行驶的摩托车未悬挂摩托车号牌的，依照
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我市道路交通
安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定，将扣留该摩托车，待
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后
予以退还，罚款200元，记12分。

4月1日起，按照新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记12分将改为记9分。

此外，超载的问题也非常突出。驾驶摩托车载
人超过核定人数的，依照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规章以及我市道路交通安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
规定，处200元罚款。

驾驶摩托车后排乘坐不满12周岁未成年人的
或者驾驶轻便摩托车载人的，处100元罚款。

非法改装不予注册上牌

重庆日报：前面提到，非法改装往往是“噪音”的
来源，什么是非法改装？下一步将如何整治？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车管所一分所副所长詹
健：非法改装主要是指国产摩托车的外观形状、灯光
配置与工信部摩托车《公告》照片和相关备注信息不
一致的；进口摩托车的车辆状态，与海关进口车辆认
证状态不一致的。

在现行车辆管理制度下，对于摩托车除改变车
辆颜色以外的改装项目均属于非法改装，只有改变
车辆颜色属于合法改装。

下一步，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领取和使用
重庆市交通信息卡的通告（渝府发[2021]9号）的要
求，将对排量在250ml以上的大功率摩托车是否安
装交通信息卡开展一次专项清理，对已登记未安装
或安装后损坏、失效的，逐一通知机动车所有人进行
补装，并对所有摩托车在办理注册、转入业务时安装
交通信息卡。

此外，在办理摩托车注册登记业务时，公安交管
部门将认真核对公告参数、公告照片，经比对车辆与
公告不符的，一律不办理注册登记。

在办理转移登记、变更登记、申请检验合格标志
等业务时，将比对注册登记时查验照片，经比对车辆
与注册登记时查验照片不符的，一律不得办理。

在办理六年免检业务时，对发生过致人伤亡事
故或被非法改装处罚过的摩托车，一律不得发放免
检合格标志。也就是说，只要曾因改装被处罚过的
摩托车，将不能再通过年审合法上路。

同时，在办理摩托车注册登记业务时，对发现
摩托车生产企业生产的摩托车产品与公告不符
的，我们将按照有关规定固定证据，上报机动车违
规产品，并通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对涉嫌触犯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要及时移交当地刑侦部
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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